安交〔2022〕24号
安溪县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

《安溪县农村客运区域化运营（镇村客运）

考核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道路客运企业：

为进一步规范农村客运区域化运营（镇村客运）经营行为，维护农村客运经营者和乘客的合法权益，提高农村客运服务水平，根据《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安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安溪县全面推进乡镇和建制村通客车工作方案>的通知》（安政办明传〔2021〕33号）文件要求，在前期制定《安溪县农村客运区域化运营（镇村客运）考核管理办法（试行）》实施的基础上，结合我县实际，经局党组研究决定制定本考核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安溪县交通运输局
2022年2月24日
	抄送：局各股室，县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安溪县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2022年2月24日印发
	


安溪县农村客运区域化运营

（镇村客运）考核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农村客运区域化运营（镇村客运）（以下简称“镇村客运”）经营行为，明确镇村客运运营方式、服务标准、价格管理要求，维护农村客运经营者和乘客的合法权益，保障农村客运价格可接受、服务有保障、群众能认可，提高农村客运服务水平，参照交通运输行业客运服务参考标准，根据《安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安溪县全面推进乡镇和建制村通客车工作方案>的通知》（安政办明传〔2021〕33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考核管理办法。

第二条  镇村客运是具备通行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通客车农村客运的一种运营组织模式，可弥补传统班线客运不足，满足群众出行需求，解决农村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

第二章  经营管理

第三条  镇村客运经营者应当取得当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核发的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与经营许可证范围一致。

第四条  镇村客运经营者应当建立安全管理、经营管理、运营管理、车辆管理、驾驶员管理等制度。

第五条  镇村客运车辆原则上采用9座及以上车型。基于我县客运市场现状，镇村客运的车辆，可先使用现有的农村客车或传统燃料公交车，再逐步更新。
第六条  镇村客运车辆应当在车身显著位置喷绘农村客运服务标志、喷绘经营者服务监督电话和当地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为方便群众乘车，可在村部、公众主要活动或服务场所等醒目位置设置告示牌，告示牌应当包含承运企业名称、线路、运行时刻表、停靠点、车型、联系电话、服务监督电话、服务时间、收费标准等信息。

第三章  经营服务

第七条  镇村客运具有社会公益性，票价定价原则上低于普通农村客运班车票价，票价2元起步，5元封顶，具体由客运企业报当地的物价部门核定。

第八条  考虑到镇村客运的通行安全，不设站座，按座位载客，不允许超载。

第九条  对从事镇村客运的车辆，经营者要合理制定车辆维护计划，认真执行“车辆日趟检制度”，定期做好车辆的维护检测，确保车辆技术状况良好。

第十条  经营者应把好驾驶人员准入关，定期开展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

第十一条  镇村客运的运行线路须经交通运输、公安交警、应急管理、乡镇政府等部门联合论证审核通过方可通行，我县镇村客运原则上实行乡镇包片，负责包片的镇村客运经营企业应确保各乡镇符合通行条件的建制村100%通行客车。

第十二条  投入镇村客运的车辆，要严格依照报备的线路和时间运营，不得随意变更运营区域，不得擅自停运。经营者因故未运营，须提前向相关乡镇、村居告知，并向县交通运输局报备，提交《安溪县镇村客运车辆临时停运、报停申报表》（附件1），经核实同意后方可停运。停运超过1天的，经营者须调整相应运力替补运行，保证群众出行有车可乘，每条镇村客运线路每月报备停运累计天数不得超过4天。

第十三条  镇村客运车辆运营补助实行考核制。

无正当理由擅自停运的，第一次扣除年度补助金额5%,第二次扣除年度补助金额10%，第三次扣除年度补助金额50%，第四次取消该车辆申报补助资格；

每条镇村客运线路每月报备停运累计天数超过4天的，在原考核基础上每天再扣除500元运营补助，直至当月运营补助（即每月6250元）扣完为止；每年度累计停运15天以上的或每年度单月停运累计天数超过4天达3次（含）以上的，不予发放当年度运营补助（因不可抗拒因素等特殊情况除外）。

对全年运营好、积极参与客货邮融合的车辆，年终考核将给予一定的奖励。
第四章  服务监管和政策保障
第十四条  畅通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等渠道，公布公司及管理部门投诉举报电话，及时受理、回应、解决乘客咨询投诉。

第十五条  镇村客运经营者须按批准的、既定的运营方案定时、定线路运行。每日应当保存镇村客运具体运行轨迹、营收数据报表等佐证材料以备随机抽查。对投入镇村客运的公交车和农村客运车辆，由县财政按照我县公交运营补助标准每年7.5万元（即每月6250元）给予补助，具体补助标准结合每部车每个乡镇可通行建制村运行覆盖率、运行趟次和第十三条规定等指标进行考核。以每个乡镇为一个单位，每个月为一个考核周期，以具体运行线路实际覆盖建制村数量、实际趟次数占该乡镇须开通客车（符合开通条件）建制村总数量、总趟次数的百分比和第十三条规定做为发放补助标准。

对投入镇村客运新购置的公交车和农村客运车辆，由县财政一次性按每部5万元给予购置补助，新能源车辆一次性按每部给予10万元购置补助。 

第十六条  将镇村客运车辆纳入城乡道路客运成品油价格补助范围。

第十七条  各乡镇镇村客运车辆运力增减及运行趟次调整，应根据社会需求，服从交通主管部门的调配并接受考核。对运力投入不足、经营管理不善、服务质量较差经整改不合格或造重大安全事故的运营企业，县交通运输局可以终止其经营权。
第十八条  本考核管理办法由安溪县交通运输局负责解释，根据镇村客运实际运营情况和社会需求，将适时修订并公布。

第十九条  本考核管理办法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附件1:

安溪县镇村客运车辆临时停运、报停申报表

	运输企业名称
	

	线路名称
	

	车辆牌号
	

	停运报停原因
	

	报停时间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车辆停放地点
	

	企业意见
	呈报上级审批
	年   月   日

	
	经办人员:
	
	企业负责人：
	(企业公章)

	运管机构意见
	

	备注说明：

1、本表适用镇村客运车辆。

2、经营者因故未运营，须提前向相关乡镇、村居告知，并向县交通运输局报备，提交该表，经核实同意后方可停运。

3、停运超过1天的，经营者须调整相应运力替补运行，保证群众出行有车可乘。

4、无正当理由擅自停运的，按相关规定扣除补助。




